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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產與不動產之執行

我家門口有封條案例一

花蓮分署

執法人員
花蓮分署

執法人員
主角

陳仙人



陳仙人厭倦了大都市的生活，決定搬回鄉下，住在老人家留

下來的祖厝，平日靠種菜、打零工度日，唯一的娛樂就是開車到

朋友家喝個二杯聊聊天，也因此多次酒駕被警方取締，加計道路

違規等罰鍰，累欠金額約新臺幣

50 萬元，警察及監理機關將陳

仙人案件移送花蓮分署執行。

執行同仁發現陳仙人無投

保勞工保險，也無存款，名下有

一棟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座落國

有土地，經移送機關聲請拍賣該

建物，執行同仁旋即開始進行相

關執行程序，訂於 106 年 12 月

12 日至現場查封。

「請問陳仙人在嗎？」執行同仁

在門口大喊。

「我就是，你們要幹嘛！」看來陳仙人似乎昨晚喝了不少，滿口

酒氣，宿醉未消。

「我們是花蓮分署執行人員，今天來進行查封程序，須入內查看

房屋內部情形，並將封條貼在門口，請配合執行。」

「你們怎麼可以查封我的房子，我不知道我欠什麼，欠多少，而

且我沒收到公文啊！」

「陳先生，我們寄給你的公文都是你本人簽收喔 !! 今天的查封

這
樣
已
經
侵
害
到
我
的
隱
私
和
名
譽
，

我
拒
絕
配
合
，
你
們
快
走
吧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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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序 也 早 就 通 知 你

了，因為你都沒來處

理，我們只好依法執

行。」執行同仁當場

提示陳仙人本人簽收

的送達回證。

「 我 不 記 得 我 有 簽

啦，反正，我是不會

讓 你 們 進 房 子 的，

你 們 不 可 以 查 封 我

家。」

「本分署今天進行查

封揭示程序，會將封

條貼在門口，如果你

今日不讓我們進去，

本日完成揭示程序後，另定期日會同警察機關、里長再來調查房

屋現況。」 

「你們要將封條貼在我家門口﹖﹗這要我在鄰居面前怎麼抬的起

頭阿，這樣已經侵害到我的隱私和名譽，還要進到我家裡面，這

嚴重打擾到我的生活，我拒絕配合，你們快走吧！」陳仙人大聲

地將門關上……。
關鍵詞：隱私權、名譽權、不動產查封

你
們
要
將
封
條
貼
在
我
家
門
口
？
！

這
要
我
在
鄰
居
面
前
怎
麼
抬
的
起
頭
阿
！

我
們
是
花
蓮
分
署
執
行
人
員
，

今
天
來
進
行
查
封
程
序
，

須
入
內
查
看
房
屋
內
部
情
形
，

並
將
封
條
貼
在
門
口
，
請
配
合
執
行
。 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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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點

執行人員將不動產查封公告張貼在義務人家大門

口及進入調查該不動產之實際狀況，是否侵害義

務人名譽權、隱私權？

隱私權雖非《憲法》明文列舉之權利，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

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，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

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，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；名譽

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，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，

兩者均受《憲法》第 22 條所保障 (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 號、

第 603 號及第 656 號解釋意旨參照 )。惟《憲法》對隱私權、名

譽權之保障並非絕對，國家得於符合《憲法》第 23 條規定意旨之

範圍內，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。

《行政執行法》第 26 條規定：「關於本章之執行，除本法另有規

定外，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。」而依《強制執行法》第 76 條第

1 項規定，「揭示」為不動產查封方法之一，係指將查封不動產之

事實公告週知而言，讓義（債）務人及第三人能知悉查封事實，

以保護交易安全。一經揭示，不待完成查封登記，即生查封效力。

又實施查封後，義（債）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、設定負擔或其

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，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；實施查封後，第

三人未經分署或執行法院允許，占有查封物或為其他有礙執行效

果之行為者，分署或執行法院得依職權或聲請排除之，《強制執

行法》第 51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所明定。此項規定依同法第 113 條

復為不動產執行所準用。又分署或執行法院執行已

登記之不動產，依《強制執行法》第 11 條第 1 項

規定，應先為查封登記，於完成查封登記時亦生

1

2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7 條規定：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宅或通

信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信用，亦不得非法破壞 ( 第

1 項 )。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，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( 第 2

項 )。

國家義務

 國家有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保障人民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宅或

通信、及其名譽或信用，不受無理或非法侵擾、破壞，並保障

這種權利之義務。除法律所設想的個案以外不得有干涉情事。

國家授權的干涉必須根據法律，但法律本身必須符合《公政公

約》的規定和目標。又確保法律所規定的侵擾亦應符合《公政

公約》的規定和目標，而且無論如何要在個別情況中合情合理

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第 1 段、第 3 段、第 4

段意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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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效力，而執行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因無法透過地政機關辦理

查封登記，故公示查封方法為其查封效力發生之重要時點。

查封之不動產其實際狀況如何？是否為義（債）務人本人占有使

用，抑在第三人占有使用中，如為第三人占有，其占有之權源如

何，影響該不動產拍定後能否點交及拍定人應否承受第三人占有權

源之負擔。又為使行政執行官、執行法官或書記官澈底踐行不動

產之現況調查權，提高不動產拍賣之競標人之購買意願，義（債）

務人於分署或執行法院調查不動產狀況時，不履行其陳述或提出

文書義務，將影響分署或執行法院定不動產之拍賣條件，為促使

義（債）務人履行上開義（債）務，俾維護債權人權益，宜使執

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務人，立法院爰分別於 85 年、89

年及 100 年三讀通過修正《強制執行法》第 77 條之 1 規定為「執

行法官或書記官，為調查前條第 1 項第 2 款情事或其他權利關係，

得依下列方式行之：1、開啟門鎖進入不動產或訊問債務人或占有

之第三人，並得命其提出有關文書。……（第 1 項）前項情形，

債務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或提出文書，或為虛偽陳述或提出虛

偽之文書者，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務人。……

（第 2 項）第三人有前項情形或拒絕到場者，執行法院得以裁定

處新臺幣 1 萬 5 千元以下之罰鍰 ( 第 3 項 )。」賦予執行人員強制

調查權，並使受調查人負協力義務，明定分署或執行法院對於拒

絕調查者有處罰權；對於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或提出文書，或為

3

虛偽陳述或提出虛偽之文書者，執行法院得經聲請或依職權管收

之。

綜上，分署或執行法院為辦理不動產查封，將封條揭示於不動產

之適當處所 ( 例如門口 )，雖此查封不動產之強制執行行為具有公

示性，客觀上有可能使義（債）務人被指為債信不良，使其聲望

減損信譽低落 (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806 號民事判決要旨

參照 )，及為調查查封不動產之實際狀況，執行人員進入或得開啟

門鎖進入查封之不動產，亦有可能侵害義（債）務人之隱私權。

然《憲法》對隱私權、名譽權之保障並非絕對，國家得於符合《憲

法》第 23 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，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

限制。是《強制執行法》既已明定「揭示」為不動產查封方法之一，

並賦予執行人員得進入調查不動產之實際狀況，則執行人員依據

該法規定，將封條揭示於不動產之適當處所 ( 例如門口 ) 並進入調

查該不動產之實際狀況，均未悖於《憲法》第 23 條及《公政公約》

第 17 條之規定。

本案例中，義務人陳仙人因滯欠約 50 萬元，花蓮分署為實現公法

上債權之公益目的，依法執行其名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且為完

成查封法定揭示要件，將封條貼在查封建物之門口，另因義務人

陳仙人拒絕讓花蓮分署執行人員進入查封之建物，調查該建物之

實際狀況，故當場告知將另定期日會同警察機關、里長調查該查

封建物之現況，均符合《憲法》第 23 條及《公政公約》第 17 條

規定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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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執行實務上查封公告僅有 A4 紙張大小，張貼於義務人大門已

足達揭示之公示目的，不宜過度，恐有侵害義務人名譽權、隱私

權之疑慮，不得不慎。另調查不動產之實際狀況，宜儘量於義務

人或其同居人、受僱人在場時，進入查封之不動產進行調查，若

義務人等均不在場，應開啟門鎖進入，亦應會同警察機關、鄰里

長等公正之第三人到場，以避免發生爭議，並兼顧人民權益之維

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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